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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
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却有多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与多样性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欧美，地方政府被视为民主政治训练的场所、公民道德和意识培养的基地、切合公民需要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制衡者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地方政府在现代发达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随
着福利国家的出现而越来越多，公共开支不断增加。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
这种情形使地方政府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潜在矛盾的对象。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中的问题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地方政府开支紧缩，而公民的服务需求仍在增加，地方政府要求改变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和减轻其负担
，公共服务传送中存在的协调困难和目标偏离问题越来越突出，公民中弥漫着对地方政府与政治的冷
漠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一股从英国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并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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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译了四部最重要的日本地方政府法——《地方自治法》、《公职选举法》、《地方公务员法》
和《地方财政法》。
这些法构成了现代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础，规划了日本地方政治、地方公共行政和地疗财政的
基本框架，决定了日本地方治理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日本分权化、自治化改革的最新成果，是我们了
解日本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一条最基本的路径。
日本地方政府法具体、翔实、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为我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适合立法工作者及研究者、政府官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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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前款所适用的前条第5款的个别外部监查契约的签订者，在规定的契约期间内，要对议会个别外部监
查请求的相关事项实施监查。
第252条之41基于第199条第6款规定的监查特例1.关于第199条第6款要求的相关监查，条例规定基于个
别外部监查契约的监查可以替代监查委员的监查。
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如果有同款请求，在认为十分有必要时，可以在说明理由的前提下，要
求用基于个别外部监查契约的监查代替监查委员的监查。
2.根据前款规定，要求基于个别外部监查契约实施监查的第199条第6款请求（本条中将称为“普通地
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的个别外部监查的请求”），监查委员可以不受该款规定，不对此请求的相关事
项实施监查。
3.如果存在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的个别外部监查请求，监查委员要立即将对此请求的监查委员
意见告知给该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
4.第252条之39第4款至第11款的规定，适用于前款规定的通知存在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该条第4款里的“前款”，和“第252条之41第3款”、“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在得
到通知后20天内召集议会”和“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事务监查请求相关的个别外部监查
请求”和“该条第2款规定的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的个别外部监查请求”，“提交讨论并要向
监查委员告知讨论结果”和“必须提交讨论”，该条第5款里的“关于和事务监查请求相关的个别外
部监查请求”和“第252条之41第2款规定的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的个别外部监查”，“事务监
查请求相关的个别外部监查请求”和“该款中规定的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行政首长的个别外部监查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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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地方政府法选编》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译丛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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